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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所需材料清单
（仅供参考，以实际为准，视情况采信）

一、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单亲、父母年龄大、多子女、国家级贫困县的复印家庭户口本索引页，无索引页的省份将家庭所有成员页清晰复印在一页纸的反正面；单亲要分一方去世和离异两种情况，证明材料不做要求。
2.父母、兄弟姐妹或学生本人重病的提供能说明病情的住院的病历一页和入院治疗的总票据一页的复印件；
3.低保、父母（兄弟姐妹）残疾、省外建档立卡的，交相应的证件复印件，要清晰的印在一页纸上，残疾证要能看清楚姓名，残疾的等级；省外建档立卡提供建档立卡手册复印件或在全国扶贫系统查询的截屏图片；低保证记录不规范或无低保证的，要有近期银行打款流水证明复印件。
4.遭遇自然灾害或者家庭突发意外，交政府权威发布的新闻报道图片，或者村委会开具的实际受损情况证明。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个人承诺书
模板另附，后期上传系统使用。
三、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模板另附，需所有监护人签字，后期上传系统使用。
                           
